[bookmark: _GoBack]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株洲市田径项目
第一次选拔赛暨“冬训”前大纲测试

竞 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株洲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
株洲市学校业余体育训练指导中心
3、 协办单位
株洲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株洲市田径协会
四、竞赛时间、地点
时间：2026 年1月31日 - 2月2日
地点: 株洲市全民健身中心田径场
五、参赛单位
株洲市地区中、小学校及相关俱乐部。
六、竞赛项目
U16、U15组：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女）、100米栏（女）、110米栏（男）、400米栏、跳远、跳高、三级跳远、标枪、铅球。
U14组：
100米全能、400米全能、800米全能（女）、1500米全能（男）、100米栏全能（女）、110米栏全能（男）、跳远全能、跳高全能、投掷全能。
	全能组
	专项项目
	素质项目1
	素质项目2
	素质项目3

	100米全能
	100米
	2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400米全能
	400米
	8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800米全能（女）
	800米（女）
	1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1500米全能（男）
	1500米（男）
	1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100米栏全能（女）
	100米栏（女）
	1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110米栏全能（男）
	110米栏（男）
	1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跳高全能
	跳高
	1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后抛实心球

	跳远全能
	跳远
	100米
	5步助跑5级单足跳远
	后抛实心球

	投掷全能
	标枪
	100米
	立定三级跳远
	掷垒球



U12组：测试素质项目100m、800m。

七、参赛办法
（一）组别与年龄：
本次比赛分为 4 个年龄段，男、女共  8 个组别：
U16 组：2010年 1 月 1 日-2010年 12月 31 日出生；
U15 组：2011年 1 月 1 日-2011年 12月 31 日出生；
U14 组：2012年 1 月 1 日-2013年 12月 31 日出生；
U12 组：2014年 1 月 1 日-2015年 12月 31 日出生；
（2） 报名人数
参赛单位报名限运动员30人（男女不限），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
（三）参赛要求
1. 本次比赛是对株洲市有意参加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的运动员进行第一次选拔，未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将失去参加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的资格。
2. 本次比赛的目的为考察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适龄运动员“冬训”前的身体素质情况和专项运动成绩，促进株洲市田径训练水平的提升。
3. 株洲市地区中、小学校及相关俱乐部适龄运动员可报名参赛，按组别分别组队。运动员必须按照年龄段要求报名参赛，不可跨组参赛，年龄不符合的不允许报名。
八、竞赛办法
（1）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田径竞赛与技术规则2025》执行。
（2） 本次比赛U14组运动员只能报名一个主项参赛，但必须另外再素质项目测试。U12组运动员必须成绩100m、800m素质项目测试，其他组别每名运动员可以报名2个单项。
（3） 参赛人数以正式报名的名单为准，报名人数不足3人的项目取消比赛，被取消项目运动员可改报其他项目。
（4） 比赛报名时间结束后参赛项目不得更改。运动员如弃权须提交“弃权说明”，经资格审核组审核批准后方予弃权。
（5） 运动员参赛必须主动出示本人身份证，身份证不符者，一 律不准上场比赛。
（6） 各组别的器械重量、栏高、栏距附后。
（7） 加强反兴奋剂工作。对参加比赛相关人员普遍开展反 兴奋剂教育，落实反兴奋剂工作，对发生兴奋剂问题的个人和单位将按照国家《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湖南省体育局相关规定予以严厉处罚。
（8） 运动员必须佩戴号码布参赛，两块号码布分别贴于运动员前胸和后背（跳高运动员可只贴一块），号码布佩戴不规范者，一律不准参赛。号码布由组委会统一制作。
（9） 未经大会竞赛组批准，运动员已报名而不参加比赛者或无故弃权者，取消该运动员本届比赛后续比赛资格。
（10） 运动员因参加比赛出现伤病、事故等原因产生的费用由各代表队自理，大会积极配合代表队进行应急处理。
（11） 申诉与仲裁
1、大会设置仲裁组，依据《湖南省学生体育竞赛活动纪律与处罚规定》及本《规程》相关条款执行。
2、关于运动员资格申诉：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要求申诉的单位，必须在该运动员比赛正式成绩公告60分钟内，向大会仲裁组提交有本队领队签名的书面申诉，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3、关于技术申诉：采取比赛当场向有关裁判长提出，如认为处理不满意，在该项目比赛结束正式成绩公布后的30分钟以内提交由本队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诉，交仲裁组裁决。
4、送交申诉材料同时须交申诉费。申诉费每次人民币500元，若申诉成立退还；若驳回申诉，申诉费不退还。仲裁组裁决为最终裁决。
5、超出上述期限的申诉，待大会结束后调查处理。
6、仲裁组不受理口头申诉，须向大会仲裁组提交有本队领队签名的书面申诉。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按单项比赛成绩排名，录取前八名，不计团体名次和团体总分。
十、报名与资审
（一）报名
1、报名：请各学校代表队于2026年1月12日- 1月22日期间（逾期网站关闭、停止报名)登录官方网站(网址：http://zzs.ttyd123.cn/)进行报名（报名账号联系人：曾杰，电话：13786189321，微信同号）。报名完成后，在网上运动员报名系统中选择“报名查询、打印”，按组别分别打印纸质报名表（手写无效），单位参赛加盖单位公章，于1月24日前寄至：株洲市学校业余体育训练指导中心（地址：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245号，邮编：414000；联系人：蔡宇峰，联系电话：13574283852,0731-28687929 ）。以寄出邮戳为准，逾期不再补报。若电子版与纸质档不一致，则以纸质档为主。
（二）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思想品德好，且经县级以上医院体检确认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本项目比赛的学生，选派单位负责审核把关。
2、运动员必须是株洲市辖区内学校在校、在籍、在读本单位学生。
3、专业队的正式队员、湖南体育运动学院（校）的学生、复读生、寄读生适龄且代表株洲注册的可以参赛。
4、参赛运动员达到参加中国田径协会全国注册要求最低年龄，必须代表湖南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成功。（具体操作查看湖南省田径管理中心下发的注册通知）
5、赛会资格审查组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一经查实，取消已取得成绩并按竞赛规程有关规定处理。
（三）资料审查：
于 2026年1月  30 日（星期五）8：30-12:00，在 株洲市全民健身中心 进行资料审查。
（四）资料审查必备资料：
1、《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株洲市田径项目第一次选拔赛暨“冬训”前大纲测试参赛单位安全责任书》。（附件一）
2、《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株洲市田径项目第一次选拔赛暨“冬训”前大纲测试告家长书》。（附件二）
3、保险证明：提供参赛运动员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证明（保险单原件；或学校、俱乐部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提供加盖学校、俱乐部公章的证明。保单或证明须有参赛人姓名、有效保险期限、有效保险地域等内容）。
4、身体情况适合参赛证明：提供参赛运动员有参赛单位盖章或参赛运动员监护人签字，身体情况适合参加比赛的证明。（附件三）
查验以上资料，并确认全部资料符合要求，资料审查合格方能参赛。如果未按要求提供以上资料，则不能参赛。
（五）报名一经确认，不允许更改；运动员不参赛按弃权处理。
十一、裁判员由主办方选派和管理
（一）裁判长和骨干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其他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选派，并报主办单位批准。
（二）对裁判员的管理执行《湖南省学生体育竞赛活动裁判员管理工作办法》。
（三）仲裁委员、技术官员、裁判员提前报到，进行培训、实习。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经费
（一）各参赛单位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二）仲裁委员、技术官员、裁判长、裁判员的劳务等费用由主办单位专项经费承担。
十三、定于 2026年1月 30 日（星期五）14:00 在株洲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会议室召开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议。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最终解释权、修改权属主办单位。

[bookmark: _Toc8922]栏高栏距表
	项目
	组别
	性别
	第一栏（米）
	栏高（米）
	栏距（米）
	栏数
（个）
	备注

	110米栏
	U16
	男
	13．72
	0．914
	9．14
	10
	

	
	U15
	男
	13．72
	0．914
	8．7
	10
	

	
	U14
	男
	13．72
	0．838
	8．7
	10
	

	100米栏
	U16
	女
	13
	0．762
	8．5
	10
	

	
	U15
	女
	13
	0．762
	8．0
	10
	

	
	U14
	女
	13
	0．762
	8．0
	10
	

	400米栏
	U16
	男
	45
	0．838
	35
	10
	

	
	U15
	男
	45
	0．838
	35
	10
	

	
	U16
	女
	45
	0．762
	35
	10
	

	
	U15
	女
	45
	0．762
	35
	10
	


[bookmark: _Toc31995]器械重量表
	组别
	性别
	铅球
	标枪
	垒球
	备注

	U16
	男
	5kg
	700g
	
	

	
	女
	3kg
	500g
	
	

	U15
	男
	5kg
	700g
	
	

	
	女
	3kg
	500g
	
	

	U14
	男
	
	500g
	180-190克
	

	
	女
	
	300g
	180-190克
	



附件一：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株洲市田径项目
第一次选拔赛暨“冬训”前大纲测试
安全责任书
为保证本次比赛安全、有序、高效的进行，确保各参赛队全体成员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相关责任，本次赛事组委会特与各参赛单位签订本责任书。
一、领队是各参赛队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二、领队要带领代表队全体成员认真学习比赛规程、参赛纪律、 安全预案等规章制度；加强道路安全、饮食安全、运动安全等安全常 识的宣传与普及；制定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纪律制度；要将安全责 任层层落实、责任到人，不留空档、不出纰漏；要严明纪律，落实问 责。保证比赛期间不出现安全事故。
三、各代表队应精心挑选车况很好、证件手续齐全、司机驾龄较 长车辆接送代表队成员。必要时，要联系当地公安、交警部门维护交 通秩序，保证代表队往返途中的安全。比赛期间，必须安排带队老师 接送运动员往返于比赛场地。严禁运动员驾驶、骑行任何车辆。确需 用车，由领队亲自安排。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规范通行。严防发生交 通事故。
四、各代表队须选择消防要求达标、安保措施严密、服务质量较 好、且无不良娱乐活动影响的宾馆住宿。一个代表队必须集中在一家 宾馆入住。领队及教练员要随队住宿，必须安排女教师跟队。住宿安 排要精细，管理要细致。须房间到组（队）、床位到人，做到睡前查铺、 夜间巡查、晨起点名。严禁夜不归宿和夜间外出。
五、各代表队要加强比赛期间饮食卫生安全管理。选择环境较好、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的饭店、餐馆就餐。引导运动员科学进餐， 不吃生冷脏腐，不暴饮暴食，确保身体健康。禁止运动员饮酒。
六、各代表队各成员做文明观众、当文明运动员。按 要求到指定场地观看、参赛。树立“友谊第一 ”思想，赛场上不起哄、 不谩骂，不与裁判员、别队运动员顶撞、争吵，更不得打架斗殴，保 持正常的比赛秩序。
七、各代表队要做好比赛间歇期间的管理工作。严禁队员出入网 吧、歌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严禁下河洗澡。严禁私自离队。严禁 与其他代表队成员以及社会闲杂人员惹弄是非、滋事闹架。如有违反， 按有关规定追究代表队有关人员责任，并予严肃处理。
此责任书一式二份，组委会及代表队领队各执一份，签字即生效。



代表队（公章）：              领队（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株洲市田径项目
第一次选拔赛暨“冬训”前大纲测试
（请仔细阅读，参与比赛的学生监护人签字后，交市田径协会作为报名必备材料）
本次比赛株洲市学校业余体育训练指导中心指导与监督的田径项目竞赛，包括往返途中、比赛本身或本人参与相关的活动。
为了参与本次比赛，本人作为学生监护人认 可并同意以下各条款：
一、风险承担
1、我了解在参加本次比赛试过程中，包含了一些 潜在的事故风险与危险，如个人和身体伤害以及财产遗失或损坏。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本人直接或间接造成、他人直接或间接造成，也可能是训练、比赛、场地或设备因素，如在训练比赛中的身体碰撞。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本人无从得知，以及目前无法预测到的风险。我已经考虑过这类风险的性质和危险程度，并自愿承担这些风险。
2、我清楚知道本次比赛参赛队将为每个参与学生购买涵盖比赛全程以及往返日程在内的“人身意外伤害险 ”，对于本次比赛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均由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
3、根据主办方要求提供了孩子体检证明，并在此，我谨声明：我孩子身体健康适合参加田径比赛，身体没有心脏病、心肺功 能不全等不适宜参加激烈体育运动的疾病。
4、如果有紧急情况或其他事件发生，本人同意无条件接受由现 场 医护人员在做出合理判断后对本人孩子实施的紧急救助。本人请求在 必要时刻的医疗救护。
三、免责条款
1 、我本人在此完全同意本次比赛中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任何责任，与以下各方无关：赛事主办方、执行机构、承办方、协办方及其所属负责人、雇员、代理人、受让方和承保人以及所有活动赞助商、广告公司、志愿者和员工（以下统称“免责方 ”）。
2、凡参加本次比赛者均视为接受此声明。该免责 声明须由参加者法定监护人（父母亲一方）签名，不能代签。
3、如有意侵犯他人或其他涉及犯罪行为，则不在此免责范围内，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完全理解本次比赛主办方要求提交该《免责声明》目的是为再次明确活动的风险，帮助参与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后果，让本次比赛更安全、更健康、更快乐。
本人已经阅读过免责声明，并完全理解也同意其中的所有条款， 本人自愿让孩子参加本次比赛，自由、自愿地签署本参赛声明，不受任何人诱导和逼迫。
学生姓名： 
其监护人（父亲或母亲）：
                                              签署日期：     年   月  
附件三：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株洲市田径项目
第一次选拔赛暨“冬训”前大纲测试
参赛运动员身体情况适合参赛证明

参赛单位（公章）：                                        
	姓  名
	身份证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报名参赛的单位（或监护人）签字确认是否适合参加田径项目的比赛。

	
参赛单位（公章）：






监护人签名：
日期：



